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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50 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3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0 分 

二、地點：本府永華市政中心 10 樓都委會會議室 

三、主席：曾兼副主任委員旭正代理  

四、紀錄彙整：蔡仲苓 

五、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六、列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七、審議案件： 

第 一 案：「變更高速公路台南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
業區為零星工業區）」案再提會討論 

第 二 案：「變更玉井都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案 

八、報告案件： 

第 一 案：「變更臺南市北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兵工配件廠地
區、九六新村地區及自強新村地區(配合臺南市未

改建眷村土地整體規劃專案))」再提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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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會議紀錄： 

第 一 案：「變更高速公路台南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

為零星工業區）」案再提會討論 

說    明：一、本案變更主要計畫及擬定細部計畫前經本市都市計畫委

員會 101 年 6 日 4 日第 16 次會、同年 8 月 6 日第 18 次

會及 104 年 12 月 22 日第 48 次會議審議通過；變更主要

計畫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102 年 11 月 12 日第 815

次會議審定。 

二、按上開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審定變更主要計畫，有關

公共設施用地捐贈部分係以繳交代金方式辦理，惟統一

生化科技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萬國食品廠（下稱「統一

公司萬國廠」）囿於公司周轉資金短缺之窘境，擬將公

共設施用地改為捐贈土地方式處理，經本市都市計畫委

員會 104 年 12 月 22 日第 48 次會議決議：「細部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捐贈方式維持代金抵繳或改為捐贈土地，請

先洽各該公共設施用地管理機關研議後，再提會討

論。」。 

三、案經 105 年 1 月 22 日邀集本府工務局、交通局召開會

議研商，結論：「（一）經統一公司萬國廠列席代表表

示，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仍有意願以代金方式抵繳，

並擬於 105 年 3 月 31 日前一次繳納完畢。因此，考量該

公司意願及原核定都市計畫以繳交代金之理由，有關代

金繳交期限展延事宜，由都市發展局儘速提請本市都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詳附件）。 

四、惟，統一公司萬國廠於 105 年 3 月 4 日函文表示，因營

運過程忽視大環境嚴重不景氣，於去年間曾多次投資增

購多項生產器械及原料，奈因行銷通路變限，頓時財務

運作窘迫等事由，致原提出購置綠地捐贈代金乙事無法

履行，故提出變更為捐贈回饋土地（綠地）。本案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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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用地捐贈方式調整，爰再提會討論。 

決    議：一、考量「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原則」規定係以取

得公共設施土地為原則，代金抵繳為例外，爰同意本案

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由代金抵繳調整為土地捐贈

方式辦理。另本案再報請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確

認後，統一公司萬國廠應於審定之日起一年內，完成公

共設施用地興闢及土地捐贈事宜，並負擔所有開發費用。 

二、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規劃設計及後續管理維護計

畫，統一公司萬國廠應取得各項公共設施主管機關同意

後，始得設置。 

三、另涉及「擬定高速公路台南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原

部分農業區變更為零星工業區）細部計畫案）」之細部

計畫內容調整者，應配合本案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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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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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高速公路台南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零星工業

區）」、「擬定高速公路台南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原部分農業區變更為

零星工業區）細部計畫」二案公共設施用地以原代金抵繳改為捐贈土地

方式研商會議紀錄 

一、 會議時間：105 年 1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二、會議地點：本府民治市政中心世紀大樓 6 樓第三會議室 

三、會議主席：蔡科長孟儒                             記錄：薛卜賓 

四、出列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五、會議結論： 

（一）經統一生化科技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萬國食品廠（下稱「統一公司萬國廠」）

列席代表表示，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仍有意願以代金方式抵繳，並擬於 105

年 3 月 31 日前一次繳納完畢。因此，考量該公司意願及原核定都市計畫以繳

交代金之理由，有關代金繳交期限展延事宜，由都市發展局儘速提請本市都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二）有關本案代金數額之計算，詳如下列說明： 

1、本案代金數額應以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乘以變更後第一次公告現值加

百分之四十計算，惟細部計畫尚未發布實施及辦理地籍逕為分割，故無法實

際核算公共設施用地實際面積及第一次公告現值。 

2、為利執行，請「統一公司萬國廠」先以計畫書所載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乘以

當期公告現值加加百分之四十計算代金數額，故經核算後為新台幣 39,816,00

0 元（0.237 公頃×12000 元/平方公尺×1.4×10000）。另俟都市計畫發布實施後

且於次年調整公告現值，以及地籍逕為分割確定公共設施用地實際面積後，

再核算實際應納代金數額，如有短少或溢繳，則請於核發使用執照前完成補

繳或退款事宜。 

（三）另有關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規劃設計及後續管理維護，「統一公司萬國廠」

應取得各項公共設施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設置。 

六、散會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 



7 
 

第 二 案：「變更玉井都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案 

說    明：一、「變更玉井都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原係以主要計畫

與細部計畫合併辦理，並經 102 年 6 月 13 日本會第 26

次及 105 年 1 月 12 日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867 次會

審議通過。依該會決議（略以）：「十二、主要計畫、細

部計畫分離部分…（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部分，

建議將其中屬原則性規範，納入主要計畫書，以資完

備」，配合上開決議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納入細

部計畫書之部分，再提會討論。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更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期間：民國 100 年 11 月 9 日起 30 天於玉井區

公所與本府辦理計畫書、圖公開展覽完竣。並於 100 年

11 月 25 日下午 2 時整假玉井區公所 2 樓會議室舉辦公

開說明會。 

六、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無。 

決    議：除下列各點外，其餘照市府提案內容（附錄）通過。 

一、案名修正為「變更玉井都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二、本案細部計畫說明書內容誤繕部分，授權業務機關釐正。 

三、為避免民眾對於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分離之變更內容產

生誤解，未來性質如屬細部計畫層級者，建議案名載明

「細部計畫」文字，說明書內容亦需有本案屬細部計畫

層級之相關說明，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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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變更玉井都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綜理表 

現行條文 修正條文 備 註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廿二條及同法台  灣

省施行細則第卅五條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同法臺南

市施行細則第 12 條規定訂定之。 

配合縣市合併後

頒布之「都市計畫

法臺南市施行細

則」，修正法源依

據。 

二、住宅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

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 

二、住宅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

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 

依原條文。 

三、商業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八十，容積

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三百二十。 

三、商業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八十，

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三百二十。 

依原條文。 

四、(一) 本計畫之工業區依乙種工業區管制，

乙種工業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

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一十。 

四、(二) 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築基地

前院退縮深度不得小於六公尺，後院及兩側

均需退縮四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二公尺，

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四、本計畫之工業區依乙種工業區管制，乙

種工業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

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一十。 

依本市通案性規

定，修正條文。

四-1、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都市計

畫法臺南市施行細則」規定辦理，並由本

府依「臺南市都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

使用審查要點」審查之。 

四-1、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都

市計畫法臺南市施行細則」規定辦理，

並由本府依「臺南市都市計畫保護區農

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點」審查之。 

依原條文。 

五、停車空間劃設標準： 

(一)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未配

地之地區及一、○○○平方公尺以上基

地由低使用強度變更為高強度使用之

整體開發地區，其住宅區、商業區之停

車空間應依下表規定辦理，但基地情形

特殊經提報臺南縣都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審議同意者，從其規定。 

總樓地板面積 停車位設置標準 

一五○平方公尺以下 

(含一五○平方公尺) 
免設停車位 

超過一五○平方公尺

至二五○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超過二五○平方公尺

至四○○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超過四○○平方公尺

至五五○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類推。 

五、停車空間劃設標準 

(一) 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之地區及

一、○○○平方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

度變更為高使用強度之整體開發地區，其

停車空間應依下表規定辦理。 

總樓地板面積 停車位設置標準 

二五○平方公尺以下

(含二五○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超過二五○平方公尺

至四○○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超過四○○平方公尺

至五五○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超過五五○平方公尺，每增加一五○平

方公尺，增設一部。 

(二)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指定於四公

尺寬人行步道且總樓地板面積未達

五○○平方公尺者，得免設停車位。 

(三)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

依本市通案性規

定，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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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條文 修正條文 備 註 

前項所稱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尚

未配地之地區，係指本規定發布實施

日之前尚未開始進行土地分配作業之

地區。 

(二)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規定辦理。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規定辦

理。 

(四)本條總樓地板面積計算依「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

條規定辦理。 

六、保存區、宗教專用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六十。

 

六、宗教專用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

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六十。 

 

配合變更案 4-1

案、4-2 案、4-3

案、4-4 案、4-5

案、4-6 案變更保

存區為宗教專用

區，修正條文。

七、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四

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七、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

四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依原條文。 

八、機關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

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五十。 

八、機關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

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五十。 

依原條文。 

九、學校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四十，容

積率國中以下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五十，高

中（職）以上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 

九、學校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四

十，容積率國中以下不得大於百分之一

百五十，高中（職）以上不得大於百分

之二百。 

依原條文。 

十、市場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

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 

十、市場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

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 

依原條文。 

十一、郵政事業用地、自來水事業用地之建蔽率

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

分之二百五十。 

十一、郵政事業用地、自來水事業用地之建

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率不

得大於百分之二百五十。 

依原條文。 

--  十二、運動公園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

五十。本運動公園用地適用「都市計

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體

育場及公園用地類別准許之多目標使

用項目。 

因應計畫區整體

發展概念，且活化

未開闢公共設施

用地，提升生活品

質，增列條文。

 

十二、第二種電信專用區得供作都市計畫法台灣

省施行細則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四款等使用，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五

十。 

十三、第二種電信專用區得供作都市計畫法

臺南市施行細則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四款等使用，其建蔽率不得

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

分之二百五十。 

1.條次調整。 

2.配合縣市合併

都市計畫法臺

修 正 法 源 依

據。 

十三、 

(一)機關用地、學校用地、郵政事業用地、

自來水事業用地之建築基地，應自道路

境界線至少退縮四公尺建築，如有設置

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基地境界線至

少退縮二公尺，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

地。 

(二)第二種電信專用區之建築基地，應自道

路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有設

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基地境界線

刪除。 依本市通案性規

定，本條文予以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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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條文 修正條文 備 註 

至少退縮三公尺，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

空地。 

十四、 

(一)有關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勵部分依內

政部訂定「實施都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

綜合設計鼓勵辦法」規定辦理。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積供下列使

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樓地板面積。但

以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率

之百分之三十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館、藝

術中心、兒童、青少年、勞工、老人

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

使用；其集中留設之面積在一百平方

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設立公益性基金管理營運者。 

2.建築物留設置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

連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

准者。 

刪除。 有關設置公共開

放空間獎勵規定

已於「建築技術規

則」訂有相關規

定，本條文予以刪

除。 

 

-- 十四、建築退縮建築規定： 

(一)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之地區

及一、○○○平方公尺以上基地由

低使用強度變更為高使用強度之整

體開發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表

規定辦理：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宅
區、 

商業區 

自道路境界線

至少退縮五公

尺建築。 

1.退縮建築之空

地 應 植 栽 綠

化，不得設置

圍籬，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臨

道路部分均應

退縮建築。 

工業區 

自道路境界線

至少退縮六公

尺建築，後院及

兩側均需退縮

四公尺建築，如

有設置圍牆之

必要者，圍牆應

自道路境界線

至少退縮二公

尺。 

1.退縮建築之空

地 應 植 栽 綠

化，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2.如有特殊情形

者，得由台南

市政府都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

審議決定。 

配合本市通案性

規定，增列退縮建

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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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條文 修正條文 備 註 

公共設
施用地
及公用
事業設
施 

自道路境界線

至少退縮五公

尺建築，如有設

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道

路境界線至少

退縮三公尺。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

列規定辦理：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宅區

申請建築基地

面積達一、五○

○平方公尺

者，應自道路境

界線至少退縮

四公尺建築，或

依「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二八一

條規定辦理。

1.退縮建築之

空地應植栽

綠化，不得

設置圍籬，

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

臨道路部分

均應退縮建

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

面積達一、○○

○平方公尺

者，應自道路境

界線至少退縮

四公尺建築，或

依「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二八一

條規定辦理。

 

第二種
電信專
用區 

自道路境界線

至少退縮五公

尺建築，如有設

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道

路境界線至少

退縮三公尺。

退縮部分得計
入法定空地。 

十五、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留設二分之一以

上種植花草樹木，以美化環境。 

 

十五、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留設二分之

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以美化環境。 

 

依原條文。 

十六、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令規定。

 

十六、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令規定。 

 

依原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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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報告案件 

第 一 案：「變更臺南市北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兵工配件廠地區、

九六新村地區及自強新村地區(配合臺南市未改建眷村土

地整體規劃專案))」再提會報告 

說    明：一、本案業經 102 年 1 月 22 日臺南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23

次會議審定，其中九六新村地區與自強新村地區涉及主

要計畫變更： 

(一)九六新村：所涉「變更臺南市北區都市計畫(主要計畫)

通盤檢討案」暫予保留第二案(九六新村案)，依規定略

以「…審定細部計畫後，依平均地權條例第 56 條規定，

先行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

通過後，再檢具變更主要計畫書、圖報由本部逕予核定

後實施…。」。該市地重劃計畫書刻由本府地政局辦理

中，另依本府地政局 105 年 1 月 22 日南市地劃字第

1041230891 號函略以「…公有土地尚有 100 餘戶之承租

及違佔建物，恐造成民怨及重劃執行滯礙…。」。 

(二)自強新村：所涉「變更臺南市北區都市計畫(主要計

畫)(自強新村地區(配合臺南市未改建眷村土地整體規

劃專案))」業於 104 年 6 月 18 日發布實施。 

二、為利都市計畫執行及考量九六新村所涉都市計畫案辦理

時程，本案原審定內容涉及九六新村部分擬列為暫予保

留，俟市地重劃計畫書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定後，主

要計畫報請內政部核定發布實施，再予核定並發布細部

計畫內容。 

三、另配合 103 年 4 月 17 日發布實施「都市計畫法臺南市施

行細則」，及該細則第 37 條所訂之容積獎勵上限，併予

修正本案部分原審定內容(詳表 1)。 

決    議：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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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案原審定內容修正說明表 
原審定內容 修正內容 說明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第一條  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22條及同法
臺灣省施行細則第35條規定訂定
之。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
關法令規定。 

第十二條  為鼓勵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使用
及設置公益性設施，訂定下列獎
勵措施： 

一、有關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勵部分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篇」規定辦理。 

二、建築物提供部份樓地板面積供下
列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樓地
板面積。但以不超過法定容積之
30％為限。 

（一）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
館、藝術中心、兒童、青少年、
勞工、老人等活動中心、景觀
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
中留設之面積在 100 ㎡以上，
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
立公益性基金管理營運者。 

（二）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
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
管機關核准者。 

三、廣場空間留設之提供與獎勵 

考量未來地區性商業活動系統之
建構，建築基地提供大眾運輸設
施之出入口、廣場空間或人行道
等公眾使用之服務性或公益性設
施，經本市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都設會）審議通過，
該等用地得不計入樓地板面積，
並得就其所提供公共使用之樓地
板面積，給予等面積之容積獎勵。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第一條  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22條及同法
臺南市施行細則第12條規定訂定
之。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
關法令規定。 

第十二條  為鼓勵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使用
及設置公益性設施，訂定下列獎
勵措施： 

一、有關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勵部分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篇」規定辦理。 

二、建築物提供部份樓地板面積供下
列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樓地
板面積。但以不超過法定容積之
20％為限。 

（一）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
館、藝術中心、兒童、青少年、
勞工、老人等活動中心、景觀
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
中留設之面積在 100 ㎡以上，
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
立公益性基金管理營運者。 

（二）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
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
管機關核准者。 

三、廣場空間留設之提供與獎勵 

考量未來地區性商業活動系統之
建構，建築基地提供大眾運輸設
施之出入口、廣場空間或人行道
等公眾使用之服務性或公益性設
施，經本市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都設會）審議通過，
該等用地得不計入樓地板面積，
並得就其所提供公共使用之樓地
板面積，給予等面積之容積獎勵。

 
配合 103 年
4 月 17 日發
布實施「都
市計畫法臺
南市施行細
則」，修正法
源依據；另
配合該細則
第 37 條所
訂之容積獎
勵上限，修
正原條文內
容。 

都市設計規範 

第一條  本計畫依「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
細則」第35條規定，訂定本都市設
計規範，並依「臺南市都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都設會）設置
要點」規定之相關作業程序辦理都
市設計審議。 

本都市設計規範未規定部分，依臺
南市全市性都市設計準則及相關法
令規定辦理 

都市設計規範 

第一條  本計畫依「都市計畫法臺南市施行
細則」第12條規定，訂定本都市設
計規範，並依「臺南市都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都設會）設置
要點」規定之相關作業程序辦理都
市設計審議。 

本都市設計規範未規定部分，依臺
南市全市性都市設計準則及相關法
令規定辦理 

 
配合 103 年
4 月 17 日發
布實施「都
市計畫法臺
南市施行細
則」，修正法
源依據；另
配合該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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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定內容 修正內容 說明 

第二條  區內所有申請開發建築與各項公共
工程均須依照本規範辦理都市設
計審議，並按開發規模、開發方式
及獎勵案件，區分下列三類層級並
授權辦理審議或審查： 

一、提送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之
範圍： 

（一）商業區、商（專）區基地面積
1,500 ㎡（含）以上者。 

（二）公共工程預算金額 1,000 萬元
（含）以上者（其中若屬道路
用地者則不含地下設施物之改
善金額）。 

（三）依「臺南市都市發展軸線第一
期優先地區容積率放寬許可規
範」申請第二階段放寬之案件。

（四）本區之市地重劃開發工程整體
規劃與細部設計方案。 

二、授權都市設計審議幹事會審查之
範圍： 

（一）商業區、商（專）區基地面積
500 ㎡（含）以上，未達 1,500
㎡者。 

（二）公共工程預算金額 500（含）
萬元以上，未達 1,000 萬元者
（其中若屬道路用地者則不含
地下設施物之改善金額）。 

（三）依「臺南市都市發展軸線第一
期優先地區容積率放寬許可規
範」申請第一階段放寬之案件。

三、授權建築管理單位逕行辦理查
核：上述第一、二款以外之地區。

第二條  區內所有申請開發建築與各項公
共工程均須依照本規範辦理都市
設計審議，並按開發規模、開發方
式及獎勵案件，區分下列三類層級
並授權辦理審議或審查： 

一、提送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之
範圍： 

（一）商業區、商（專）區基地面積
1,500 ㎡（含）以上者。 

（二）公共工程預算金額 1,000 萬元
（含）以上者（其中若屬道路
用地者則不含地下設施物之改
善金額）。 

(刪除) 

（三）本區之市地重劃開發工程整體
規劃與細部設計方案。 

二、授權都市設計審議幹事會審查之
範圍： 

（一）商業區、商（專）區基地面積
500 ㎡（含）以上，未達 1,500
㎡者。 

（二）公共工程預算金額 500（含）
萬元以上，未達 1,000 萬元者
（其中若屬道路用地者則不含
地下設施物之改善金額）。 

(刪除) 

三、授權建築管理單位逕行辦理查
核：上述第一、二款以外之地區。

第 37 條所
訂之容積獎
勵上限實務
之執行，刪
除部分條文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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